
博山区四十亩地小学
学生申诉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规对学生

合法权益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教育行政执法的实际，为维护

青少年学生的合法权益，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制定本制度

一、诉人和被申诉人

1、校内学生申诉的申诉人员是学校在校学生及其监护人

或代理人。

2、校内学生申诉的被申诉人主要是学校各职能部门和任

课教师。

二、申诉范围：

具体内容包括：学校和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

的发展权，尊重学生参与学校各项活动的权利，尊重学生在学

校期间的发明创造权，尊重学生平等的学习权利；保护学生个

人发表见解的权利，保护学生的个性、特长的权利，保护学生

个人隐私的权利，保护学生的健康权，保护学生的荣誉权，保

护学生的人身自由权；

1 、学生对学校和教师做出的各种不当行为不服，可向学

生维权岗或学生维权委员会提出申诉。

2、学生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

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受侵害的。



3、对学校给予的处理不服的。

4、学校、教师或其他人员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

权益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受侵害的。

三、受理申诉的机构

1、学校成立校内申诉委员会，由校长室、党支部、教导

处、德育处等组织委派代表组成，是学校处理校内学生申诉的

决策机构。其成员可接受申诉人书面提出的申诉。

组长：赵新刚

副组长：陈心强

成员：赵苗苗 夏侯雁鸿 朱沛强 谢鹏章 田永乐 孙连雷

2、校内申诉委员会下设学生申诉办公室，设在德育处。

作为学生申诉委员会的职能部门，负责受理学生的书面申诉或

口头申诉。

四、申诉的程序：

1、申诉的提出：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采用口

头申诉或提出书面申诉申请书的形式向申诉办公室提出申诉。

（1）书面申请既可以由学生本人提出，也可以由其监护

人代为提出。申诉书中必须写明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自然状况

（由监护人或委托人代理的，因写明代理人的有关情况），申

诉的要求，事实与理由，并可提供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据。



（2）口头提出申请的，受理机构应当记录申诉人的基本

情况、申诉的主要事实、理由、时间等。

2、审查受理：

学生申诉办公室或其他部门接到学生或监护人的申诉材料

后，收到申请书 5 日内进行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应当受

理，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也应通知申诉人不予

以受理，并说明理由，做好记录。

3、调查听证

（1）学生申诉办公室或其他部门接到学生或监护人的申

诉材料后，组成三人以上的调查组，对申诉的内容进行调查、

核实，并作笔录；

（2）校内学生申诉办公室受理的申诉案件，要在深入调

查的基础上，取得佐证材料，然后召开学校领导、教师、家长

和学生以及被申诉对象等方面人员参加的听证会，进一步核实

案由作好笔录；

（3）调查、听证过程的笔录或听证材料的记录，由当事

人签字后存入档案。

（4）申诉受理办公室成员与申诉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

者，应回避由其他成员代为受理。

4、作出处理决定



申诉办公室应当在收到申诉书决定受理的三十日内，在对

申诉事项进行全面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

面形式通知当事人，由当事人签字后存档。

在处理申诉案件时，如当事人自愿，可主持调解，达成协

议。如需要，可拟定调解书，双方签字，调解书与处理决定书

具有同等效力。

申诉办公室作出的处理决定，要制成处理决定书，由申诉

办公室成员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

不服申诉处理决定的，可于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次日起十五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再申诉，以一次为限，附原申诉书及原处

理决定书。

受理小组在收到再申诉书十五日内召开会议，并于会后三

十日内作出书面处理决定书。如逾期未作处理或对再处理决定

不服的，申诉内容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的，申诉人可依法提出

诉讼。如需撤回申诉或再申诉，可在申诉办公室作出处理决定

前申请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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